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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5_B3_E6_80_BB_E7_c46_353331.htm 行政复议调解是发生

行政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在复议机关的主持下，依照法律的

规定，对双方当事人进行思想排解疏导，说服教育，促使发

生纠纷的双方当事人互相协商，互谅互让，依法自愿达成协

议，由此解决行政纠纷的一种活动。2007年5月23日，国务院

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已于8月1日

起正式施行。该条例第一次将调解制度明确列入了复议纠纷

解决的方式之一。在此情况下，海关及时出台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海关行政复议办法》（海关总署令第166号），该办法

对海关行政复议纠纷的调解制度的建立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化

规定。但是，由于复议调解对广大当事人来说是一项崭新的

制度，其涉及的法律问题亦存在一些较为模糊的界限与标准

。 问：是否所有的复议案件都可以通过调解方式解决？ 答：

并非所有的复议案件都可以通过调解方式解决，海关复议案

件的调解范围是有明确限定的。根据《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第五十条的规定，只有两种情况下，复议机关可以进行调

解： 一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行使法律、法

规规定的自由裁量权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申请行政复议

的。 自由裁量权是指法律、法规对某一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

或实施要求没有明确的规定，或虽有明确规定，但留有一定

自由行使职权的幅度，由行政机关依照立法目的和公正合理

的原则，结合具体情形自行判断并做出处理的权力。自由裁

量权是法律赋予行政机关的一种自行决定权，即对行为的方



式、范围、种类、幅度等的选择权。具体到海关，最典型的

包括行政处罚方式的选择范围、量罚幅度，还包括海关审价

中对同时或大约同时的价格资料的选取等等。海关自由裁量

权存在一定自由度，这种自由度意味着经双方协调，海关对

自由裁量行为做出一定程度的改变是合法的，这是复议调解

的第一个法定范围。 二是当事人之间的行政赔偿或者行政补

偿纠纷。 其中行政赔偿纠纷是指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违法

行使行政职权，侵犯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而依

法承担赔偿责任的纠纷。如海关在行政处罚、扣留中有违反

有关法律的情况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行政补偿纠纷是指因

行政主体的合法行政行为造成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损失，

依法由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所受的损失予以弥补而产生的

纠纷。如海关在实施查验中给当事人造成了货物的损毁等损

失。 这两种纠纷都可以适用调解，原因是上述纠纷的核心是

当事人的人身权、财产权等权利是否受到损害，是否应予赔

偿、补偿，以及应在何种程度和范围内予以赔偿、补偿的问

题。而权利具有自由处分的性质，当然也就存在着进行调解

的基础。 问：行政复议调解应遵循什么原则 答：海关行政复

议纠纷可以调解，并不是说调解在所有方面都正当化了。无

论是从目前《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的立法还是从《海关行

政复议办法》的具体规定来看，海关行政复议调解制度都是

一种有限的调解制度，即应受这么几个原则的制约： 自愿原

则。自愿原则包括自愿通过调解途径解决争议和自愿达成调

解协议两个方面。自愿通过调解途径解决争议是指调解必须

在争议双方自愿的基础上进行。行政复议的涉案海关与申请

人双方可以主动申请复议机关进行调解，复议机关也可以主



动询问双方是否愿意调解。但复议机关不得以任何方式进行

强行调解，调解也不应当成为行政复议程序的必经阶段。自

愿达成调解协议是指虽然涉案海关与申请人愿意通过调解途

径解决争议，但当双方达不成调解协议的，或是达成调解协

议但在送达前任何一方反悔的，复议机关应该及时依法做出

行政复议决定。 合法原则。合法是海关复议调解的另一项基

本要求，调解不遵循合法原则，只能导致被法律否定。合法

原则主要是指调解协议内容的合法性，即调解协议内容不得

违反法律规范的规定。但此处需要注意的是，复议调解的特

点决定了此处的合法性不同于以往的严格合法性要求，而是

一种相对宽松的合法原则。具体而言，纠纷当事人在接受调

解时，可以处分自己的实体权利，在不违反实体法禁止性规

范的前提下，达成双方所满意或可能接受的调解协议。这种

相对宽松的合法原则，决定了复议调解与复议决定所遵从的

截然不同的制度设计理念，赋予了调解制度在法定框架下的

旺盛生命力。如本案中，涉案海关在行政复议调解中从高效

及时化解行政争议的角度出发，根据当事人违法的主客观因

素和情节，适当地调整了行政自由裁量权，将处罚幅度降低

为5%，达到了良好的执法效果。 当然，除了上述《行政复议

法实施条例》和《海关行政复议办法》明确规定的原则限制

外，由于海关复议调解是争议双方在复议机关主持下进行的

协商和解，因此仅限于对社会利益和公共利益没有影响的案

件。一些涉及国家政治经济政策的进出境管理秩序问题、危

害广大人民群众权益的严重走私行为的处理等，在行政复议

过程中不能适用调解。此外，海关执法有其自身特点，特别

是在一些进出境通关过程中，货物的所有人与办理海关手续



的当事人常常不同一，造成有些行政复议案件涉及的关系很

复杂。如近年来对海关针对收发货人进行的行政处罚提出异

议的申请人往往是涉案货物的实际货主。在这种情况下，海

关如直接与申请人达成调解协议，往往会对第三人的权益造

成影响。这些复议案件虽然不涉及公共利益，但涉及第三方

利益。应该说这类案件是可以适用调解的，但为确保第三方

的利益不受损害，调解过程必须有第三方参加，且调解协议

应当经第三人同意。 问：行政复议调解协议对双方都有约束

力吗？ 答：根据《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和《海关行政复议

办法》的规定，调解作为一种复议案件的结案方式，应当对

当事人双方达成的协议予以书面记载，即制作行政复议调解

书。行政复议调解书应当载明申请人和被申请人的基本情况

，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在复议中提出的相关请求、事实和理由

，调解的基本情况和结果，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履行调解书的

义务等内容，并且加盖行政复议机关的印章。行政复议调解

书一经送达双方当事人签字，即具有法律效力，行政复议的

双方当事人都必须遵守调解书的内容，履行调解书规定的义

务。在复议调解中，双方当事人任何一方不履行已经生效的

复议调解书的，另一方都可以申请强制执行。 具体到海关复

议调解来说，如果申请人认为涉案海关不履行或者无正当理

由拖延履行行政复议调解书的，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机关责令

涉案海关履行。海关行政复议机关发现涉案海关不履行或者

无正当理由拖延履行行政复议调解书的，应当责令其限期履

行，并且制作《责令限期履行行政复议决定通知书》，送达

涉案海关。以上不履行或者无正当理由拖延履行情节严重的

，还可以依法追究涉案海关相关人员的责任。而如果申请人



不履行或者无正当理由拖延履行行政复议调解书的，由作出

具体行政行为的海关依法强制执行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

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